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78號

上  訴  人  禧瑞營造有限公司（原名林立事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曹瑞麟 

訴訟代理人  李鳴翱律師

被上訴人    合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郁翎 

訴訟代理人  賴柏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

0年12月21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09年度板簡字第2710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上訴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

上訴人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此種

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持有上訴人於民國107年8月14日所簽發，票面金額

新臺幣（下同）352萬5,000元，受款人為訴外人楊崇豊，未

載到期日（號碼WG0000000，如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

所示）之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聲請貴院裁定准予強

制執行等事實，有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在卷為憑

（見原審卷第81頁），是系爭本票既由被上訴人持有且已行

使票據權利，而上訴人否認系爭本票上債權，顯然兩造就系

爭本票債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上訴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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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則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本

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二、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第二審繫屬中由俞進華變更為鄭郁

翎，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答辯狀、被上訴人公司登記資

料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5至26頁、第33至38頁），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

  ㈠被上訴人持有系爭本票聲請貴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在案。按

票據法14條：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

據上之權利。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不得享

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然貴院未察，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1

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其有害上訴人之權益。

  ㈡新北市○○區○○段000地號（俊安街70號）新建工程（新

北市107樹建字第065號建造執照，下稱系爭工程），業主即

屋主是楊崇豊，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向楊崇豊承攬系爭工

程（下稱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

之契約書，並經公證人謝秀琴公證（107新北院民公琴字460

號），楊崇豊接受上訴人交付之工程備忘錄言明附件：工程

備忘錄、工程請款單、本票正本，並影印系爭本票，於107

年8月15日收訖，有其簽名為證。嗣楊崇豊與上訴人於107年

10月15日合意解除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107年8月10日承

攬契約之「解約協議書」亦於107年10月15日經公證人謝秀

琴公證（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5號），上訴人與楊崇豊雙

方均同意自簽約日起免除原合約所載之權利與義務，確認原

合約自簽立本協議書起作廢，日後互無異議。上訴人因107

年8月10日承攬契約所收之工程款亦於107年10月15日還付楊

崇豊，有做成書面記載：「因解約，還返樹林區圳生段844

地號工程款：計新台幣參佰伍拾貳萬伍仟元正（現金支

付）」，且還款人上訴人、收款人業主楊崇豊均簽名蓋章，

有「還付工程款證明」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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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嗣被上訴人與曹琚祥（連帶保證人）共同承攬系爭工程，於

108年10月9日在李進成律師見證下，依業主楊崇豊要求改由

訴外人許日益全權接手承攬施工交接，作成交接單內載原曹

琚祥依工程合約所做工項，溢付工程款，金額120萬元由許

日益：依108年10月16日付現30萬元、108年11月10日50萬

元、108年12月10日30萬元、109年1月10日10萬元。否則即

達成違約，一切責任由被上訴人與許日益負責，有工程交接

單可證。該接手施工皆由被上訴人與許日益共同負責，概與

曹琚祥無關。

  ㈣然楊崇豊竟將系爭本票轉交被上訴人公司負責人俞進華，被

上訴人更執以聲請強制執行。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係票據

法第14條：有惡意或有重大過失，也是無對價取得票據，或

通謀虛偽意思取得系爭本票，自不得享有票據上的權利。爰

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等語。並聲明：確認被上

訴人所持有上訴人於107年8月14日所簽發、面額352萬5000

元、未載到期日之本票債權（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

所示）不存在。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緣上訴人僅持有丙級建造執照，依建築法相關規定僅能承接

丙級建案。然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違法承攬楊崇豊之系爭

工程（即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

之契約書並經公證，楊崇豊依約支付履約保證金352萬5,000

元予上訴人，並要求上訴人簽發系爭本票以供履約保證。上

訴人於107年8月14日簽發系爭本票，並於107年8月15日交付

楊崇豊。

  ㈡嗣上訴人公司自覺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係違法承攬甲級建

案，乃急尋被上訴人（持有甲級建造執照）接手處理系爭工

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並於107年8月28日簽具「工程合約

書」(下稱107年8月28日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再自被上訴人

承攬關於系爭工程之施作。

  ㈢楊崇豊於107年10月15日同意將系爭工程交由被上訴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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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並由曹琚祥擔任承攬人即被上訴人之連帶保證人（下稱

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並做成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

書，且經公證（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6號）。

  ㈣上訴人與楊崇豊於107年10月15日就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

做成「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並就「解約協

議書」為公證（107新北院民公琴字605號），但公證書載明

「惟後附協議書相關之金錢交付，非於公證人面前為之，不

在公證人體驗範圍內」等語。

  ㈤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經解除後，依民法第259條回復原狀

規定，上訴人本應返還楊崇豊先前交付之履約保證金352萬

5,000元予楊崇豊，且楊崇豊亦應返還系爭本票予上訴人，

始為適洽。詎上訴人實際經營者曹琚祥一面央求楊崇豊莫對

其提告刑事詐欺取財罪嫌，另一面卻託辭拒絕交付履約保證

金352萬5,000元予楊崇豊，曹琚祥先向楊崇豊稱：你先簽名

已收取履約保證金352萬5,000元，我再付款還你云云。曹琚

祥見楊崇豊猶豫不決，便進而向楊崇豊稱：業主楊崇豊將這

張履約保證之系爭本票移轉給被上訴人，依107年10月15日

承攬契約，伊為連帶保證人，系爭工程還是伊來承作，怕什

麼？云云。楊崇豊見被上訴人願意受讓系爭本票，且系爭工

程興建已有保障，始願再次相信上訴人會於107年10月16日

依約歸還履約保證金352萬5,000元，故先於「還付工程款證

明」上簽名。惟楊崇豊卻空等不到上訴人歸還履約保證金35

2萬5,000元。

  ㈥就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被上訴人已開立本票（號碼CH

No 574894，金額352萬5,000元，下稱CH本票）交付楊崇豊

作為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履約擔保，楊崇豊因未獲上訴

人歸還352萬5,000元，故不得已僅能將系爭本票債權轉讓與

被上訴人，且楊崇豊與被上訴人就此事於107年10月17日簽

署「107樹建字第065號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票」書

面，且載明上訴人並未將352萬5,000元匯給被上訴人等節。

實則，自107年10月15日迄今，楊崇豊、被上訴人均未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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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公司或曹琚祥交付352萬5,000元。

  ㈦豈料，上訴人雖再自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施作，然施作至

108年2月6日即告停工，更於108年3月14日，遭訴外人陳文

斌建築師發函舉發上訴人涉違法施作云云。時至108年10月9

日，曹琚祥、被上訴人雖有簽立「工程交接單」，然根本未

經楊崇豊同意，曹琚祥誆騙被上訴人交接後，旋即一走了

之。陳文斌建築師於109年3月25日放棄建照執照設計及監造

權。

  ㈧被上訴人係基於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自楊崇豊取得系爭

本票債權，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迄未將履

約保證金交還楊崇豊或被上訴人，足見系爭本票債權仍確實

存在，且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並非出於惡意或重大過失，

被上訴人當然仍得享有系爭本票上之權利（票據法第14條第

1項反面解釋）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對原判決聲明不服，

提起上訴，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確認被上訴人所持有上

訴人於107年8月14日所簽發、面額352萬5000元、未載到期

日（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

在。被上訴人則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自楊崇豊承攬系爭工程（即107年8

月10日承攬契約），楊崇豊交付上訴人352萬5,000元保證

金，上訴人則交付楊崇豊系爭本票作為履約保證，嗣於107

年10月15日解除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上訴人與楊崇豊

雙方簽署「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楊崇豊

於107年10月15日將系爭工程交由被上訴人承攬（即107年1

0月15日承攬契約），曹琚祥擔任被上訴人之連帶保證人，

嗣楊崇豊將系爭本票交付轉讓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執以

為前揭強制執行程序；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於107年8月28日

簽具「工程合約書」(即107年8月28日契約)，約定由上訴

人再自被上訴人承攬關於系爭工程之施作，另被上訴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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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琚祥於108年10月9日簽署工程交接單等節，為兩造所不

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45至346頁），且有公證書（107新北

院民公琴字第460號）、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107年8月

10日工程備忘錄、系爭本票影本、本院109年度司票字第61

45號裁定、公證書（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6號）、107年

10月15日承攬契約、「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

明」、公證書（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5號）、工程交接

單、公司登記資料、107年8月28日契約、「107樹建字第06

5號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票」書面附卷可稽（見原審

卷第71至73頁、第79頁、第81頁、第103頁、第121頁、第1

23頁、第125頁、第127頁、第129頁、第149頁、第151至15

6頁、第157至162頁、第163頁、本院卷二第67至272頁），

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民事訴訟如係

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

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

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

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4225號判決可資參

照。又按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

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

意者，不在此限。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

享有票據上之權利。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

者，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票據法第13條、第14條

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按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13條前

段規定之反面解釋，對票據執票人主張兩造間存有直接抗

辯之事由，而提起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之訴者，因票據係

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屬不要因行為，票據行為一經成立

後，即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而完全不沾染原因

關係之色彩，亦即票據原因應自票據行為中抽離，而不影

響票據之效力（或稱無色性或抽象性）。此項票據之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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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為促進票據之流通，應絕對予以維護，初不問其是否

為票據直接前、後手間而有不同。故執票人於上開訴訟

中，祇須就該票據作成之真實負證明之責，關於票據給付

之原因，並不負證明之責任（參看本院48年台上字第101

號、49年台上字第334號、50年台上字第1659號及64年台上

字第1540號判例意旨）。於此情形，票據債務人仍應就其

抗辯之原因事由，先負舉證責任，俾貫徹票據無因性之本

質，以維票據之流通性。執票人在該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

之訴訟類型，僅須依民事訴訟法第195條及第266條第3項之

規定，負真實完全及具體化之陳述義務，尚不因此而生舉

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之效果（最高法院103年度台簡

上字第19號判決參照）。

   ㈢上訴人主張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其已將352萬

5,000元保證金歸還楊崇豊，系爭本票應歸還上訴人，系爭

本票所擔保債權已不存在等節，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

查：

   ⒈上訴人固提出「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公

證書（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5號）、發票及物品清單、

支付工程款證明、上訴人存摺資料附卷為證（見原審卷第1

21至125頁、本院卷一第49頁、第77頁、本院卷二第337至3

41頁）。惟證人楊崇豊於本院訊問時業已證稱：伊當時沒

有收到352萬5,000元，這是謝秀琴法院公證處那裡寫的，

這原來是上訴人來承包系爭工程，結果曹琚祥告訴伊上訴

人建築營造承包資格不符，上訴人公司不能做，就找被上

訴人來幫伊做；上訴人已經跟伊拿兩筆款項，第1筆是352

萬5,000元的簽約金，第2筆是第1期工程款，有匯款紀錄，

到謝秀琴法院公證處公證時，有說要解除契約，就是原來

伊跟上訴人的承攬契約，解除就應該要返還款項，伊要求

上訴人返還伊匯給他的兩筆錢，並指示上訴人把所有款項

直接給被上訴人，因為後面變成的承攬關係是伊是業主，

被上訴人是承攬人。後來上訴人、林秀蘭、曹琚祥說沒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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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還伊錢，再商量以被上訴人願意承包，實際上繼續施作

是上訴人，所以後來才寫書面契約，「還付工程款證明」

是被上訴人願意給伊一張履約保證本票，承認承包，會監

督曹琚祥幫伊做完，伊才同意簽這張，實際上這筆錢沒有

給伊，上訴人當時說沒有錢還伊，沒有辦法做還錢動作，

伊把伊持有的系爭本票轉讓給被上訴人，以確保後面上訴

人會把之前伊付的履約保證金給被上訴人，伊實際上給被

上訴人的就是系爭本票，上面寫現金支付是曹琚祥要求

的，但當時107年10月15日在法院公證處根本沒有拿出現

金，伊也沒有給被上訴人公司現金，只有系爭本票；當初

伊不簽「還付工程款證明」，曹琚祥要求伊要寫這個他才

會安心，這是曹琚祥、林秀蘭堅持的，他說既然解約了這

張一定要簽，其實沒有現金支付，根本沒有拿到錢；伊於1

07年10月15日並未自林秀蘭或曹瑞麟受領現金352萬5,000

元；伊有簽署「107樹建字第065號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

之本票」書面，記載的都是正確的，被上訴人開1張本票給

伊，伊的確有收受CH No.574894號的本票，伊把上訴人開

立的系爭本票轉給被上訴人，伊是業主，被上訴人是承攬

人，上訴人是小包；上訴人提出的發票或物品清單伊都沒

看過，曹琚祥曾經有要拿1張發票給伊，伊說你工程還沒有

完成就要開發票給伊，伊沒有收過上訴人的任何發票；從

在公證處簽完以後，後面接近9個月、10個月上訴人都沒有

動工，上訴人只有基樁做好，其他都沒有動工，建築師說

上訴人沒有依照時間工作，也沒有依照法規施作，糾正以

後很久都不做，後來建築師很生氣就說不當監造人了；伊

沒有見過工程交接單，108年10月9日伊有去現場，這天伊

有去，但上訴人的負責人不讓伊參與，伊就走了；上訴人

的實際經營者是曹瑞麟，實際接觸系爭工程的都是曹瑞

麟，系爭工程到現在還沒完成，進度到使用執照而已等語

在卷（見本院卷二第48至52頁、第285至287頁），其證述

核與被上訴人前揭主張事實相符，亦有卷附「107樹建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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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號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票」書面所載（見原審卷

第163頁）可資佐證，足見「還付工程款證明」、支付工程

款證明均無法逕證明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

後有返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

   ⒉證人林秀蘭於本院訊問時證稱：伊那時是上訴人的掛名負

責人，真正實際執行的是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曹瑞麟，伊掛

名而已，做一些雜務，跑銀行或轉帳，老闆是曹瑞麟，曹

瑞麟給我每月薪水2萬8,000元，建照執照是以伊的名字去

申請的，什麼等級伊不知道，實際上伊都是聽曹瑞麟的；

「還付工程款證明」是伊簽名蓋章，文件內容是曹瑞麟寫

的，是曹瑞麟叫伊簽名、蓋章的，實際上文件上寫的事情

伊不知道，曹瑞麟拿過來就叫伊簽名、蓋章，這個上面寫

還付工程款，這個事情沒有經過伊的手，伊不知道有這個

東西，去公證人的時候當時伊有在場，楊崇豊好像也有在

場，曹瑞麟也有在，就是他帶我們去的，被上訴人有人員

到，叫小俞，好像是俞榮銘，他們是說工作不順利要解

約，要去公證解約，之後伊就不管了，伊都沒拿過現金352

萬5,000元；伊沒有見過上訴人提出的物品清單，上訴人提

出發票，是伊開的，因為上訴人法代曹瑞麟叫伊開的，因

為伊是掛名負責人，伊其實不知道這個發票是什麼事情；

系爭本票上的印章是伊的，但不是伊蓋的；伊沒有見過工

程交接單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82至285頁）。足見證人林

秀蘭或「還付工程款證明」均無法證明上訴人於107年8月1

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有返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

   ⒊觀諸卷附公證書（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5號）載明：

「惟後附協議書相關之金錢交付，非於公證人面前為之，

不在公證人體驗範圍內」等語（見原審卷第121頁），是前

揭公證書、「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均尚無

法逕證明上訴人有因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而返還楊

崇豊352萬5,000元。至上訴人所提發票（見本院卷一第49

頁）為上訴人單方自行開立，遑論證人楊崇豊業已否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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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該證據自亦無法逕證實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

約解除後確有交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一事。至上

訴人所提物品清單所載內容係交付上訴人發票1份（見本院

卷一第49頁），然物品清單所載發票號碼亦與上訴人所提

發票之發票號碼不同，自亦不足以證明上訴人於107年8月1

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確有交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

至上訴人所提存摺資料（見本院院二第337至341頁），僅

由單純交易明細無從辨識與本案有關，存摺上手寫註記亦

僅為上訴人單方所為，該證據尚不足以證明於107年8月10

日承攬契約解除後確有交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一

事。

   ⒋觀諸卷附「107樹建字第065號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

票」書面（見原審卷第163頁），亦記載被上訴人因107年1

0月15日承攬契約開立CH No.574894號的本票給楊崇豊作為

履約保證，楊崇豊則將系爭本票債權轉讓被上訴人等語甚

明，參諸前揭事證，足見被上訴人主張其係因107年10月15

日承攬契約而取得系爭本票，而業主楊崇豊則以系爭本票

債權轉讓被上訴人代替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業主保證金

或工程款之支付等情，應屬有據。本件依卷內事證，尚不

能認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上訴人已返還楊崇豊

保證金352萬5,000元，堪認系爭本票之債權並未因上訴人

之清償而消滅不存在。

   ㈣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就系爭本票並非直接前後手，業如

前開所認。依票據法第13條前段，系爭本票之票據債務人

即上訴人本不得對執票人即被上訴人主張原因關係之抗

辯。再者，上訴人亦不能證明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出於

惡意，是本件自亦不適用票據法第13條但書規定甚明。

   ㈤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係有惡意或有重大過

失，或通謀虛偽意思取得系爭本票，自不得享有票據上的

權利云云。惟上訴人尚不能證明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

除後保證金352萬5,000元已返還楊崇豊一節，業如前述，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0



是依卷內事證，自難認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係惡意或重

大過失，或有所謂通謀虛偽意思取得系爭本票之情形，本

件自不能認有票據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不得享有票據上權利

之情形。至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係無對價

取得系爭本票云云。惟被上訴人係因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

約而取得系爭本票，依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負有承攬人

之法律責任，且業主楊崇豊係以系爭本票債權轉讓被上訴

人代替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業主保證金或工程款之支

付，況證人楊崇豊前揭證述系爭工程尚未完工在卷，是依

卷內事證，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尚難認有何無償或以不

相當對價取得票據之情形，本件自不能認有票據法第14條

第2項規定不得享有票據上權利之情形。

   ㈥至上訴人另稱被上訴人與曹琚祥（連帶保證人）共同承攬

系爭工程，嗣於108年10月9日在李進成律師見證下，依業

主楊崇豊要求改由許日益全權接手承攬施工交接，作成交

接單，一切責任由被上訴人與許日益負責。該接手施工皆

由被上訴人與許日益共同負責，概與曹琚祥無關云云，並

提出有工程交接單附卷為證（見原審卷第129頁）。惟依前

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基於票據之無因性，前揭工程交接

單或107年8月28日契約俱不影響系爭本票債權甚明，上訴

人該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請求

確認被上訴人所持有系爭本票債權（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

號裁定所示）不存在，洵非有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非有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

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63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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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古秋菊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余佳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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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78號
上  訴  人  禧瑞營造有限公司（原名林立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瑞麟  
訴訟代理人  李鳴翱律師
被上訴人    合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郁翎  
訴訟代理人  賴柏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0年12月21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09年度板簡字第27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上訴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上訴人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持有上訴人於民國107年8月14日所簽發，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352萬5,000元，受款人為訴外人楊崇豊，未載到期日（號碼WG0000000，如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所示）之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聲請貴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等事實，有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在卷為憑（見原審卷第81頁），是系爭本票既由被上訴人持有且已行使票據權利，而上訴人否認系爭本票上債權，顯然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則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二、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第二審繫屬中由俞進華變更為鄭郁翎，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答辯狀、被上訴人公司登記資料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5至26頁、第33至38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
  ㈠被上訴人持有系爭本票聲請貴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在案。按票據法14條：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然貴院未察，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其有害上訴人之權益。
  ㈡新北市○○區○○段000地號（俊安街70號）新建工程（新北市107樹建字第065號建造執照，下稱系爭工程），業主即屋主是楊崇豊，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向楊崇豊承攬系爭工程（下稱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之契約書，並經公證人謝秀琴公證（107新北院民公琴字460號），楊崇豊接受上訴人交付之工程備忘錄言明附件：工程備忘錄、工程請款單、本票正本，並影印系爭本票，於107年8月15日收訖，有其簽名為證。嗣楊崇豊與上訴人於107年10月15日合意解除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之「解約協議書」亦於107年10月15日經公證人謝秀琴公證（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5號），上訴人與楊崇豊雙方均同意自簽約日起免除原合約所載之權利與義務，確認原合約自簽立本協議書起作廢，日後互無異議。上訴人因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所收之工程款亦於107年10月15日還付楊崇豊，有做成書面記載：「因解約，還返樹林區圳生段844地號工程款：計新台幣參佰伍拾貳萬伍仟元正（現金支付）」，且還款人上訴人、收款人業主楊崇豊均簽名蓋章，有「還付工程款證明」可證。
  ㈢嗣被上訴人與曹琚祥（連帶保證人）共同承攬系爭工程，於108年10月9日在李進成律師見證下，依業主楊崇豊要求改由訴外人許日益全權接手承攬施工交接，作成交接單內載原曹琚祥依工程合約所做工項，溢付工程款，金額120萬元由許日益：依108年10月16日付現30萬元、108年11月10日50萬元、108年12月10日30萬元、109年1月10日10萬元。否則即達成違約，一切責任由被上訴人與許日益負責，有工程交接單可證。該接手施工皆由被上訴人與許日益共同負責，概與曹琚祥無關。
  ㈣然楊崇豊竟將系爭本票轉交被上訴人公司負責人俞進華，被上訴人更執以聲請強制執行。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係票據法第14條：有惡意或有重大過失，也是無對價取得票據，或通謀虛偽意思取得系爭本票，自不得享有票據上的權利。爰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等語。並聲明：確認被上訴人所持有上訴人於107年8月14日所簽發、面額352萬5000元、未載到期日之本票債權（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所示）不存在。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緣上訴人僅持有丙級建造執照，依建築法相關規定僅能承接丙級建案。然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違法承攬楊崇豊之系爭工程（即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之契約書並經公證，楊崇豊依約支付履約保證金352萬5,000元予上訴人，並要求上訴人簽發系爭本票以供履約保證。上訴人於107年8月14日簽發系爭本票，並於107年8月15日交付楊崇豊。
  ㈡嗣上訴人公司自覺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係違法承攬甲級建案，乃急尋被上訴人（持有甲級建造執照）接手處理系爭工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並於107年8月28日簽具「工程合約書」(下稱107年8月28日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再自被上訴人承攬關於系爭工程之施作。
  ㈢楊崇豊於107年10月15日同意將系爭工程交由被上訴人承攬，並由曹琚祥擔任承攬人即被上訴人之連帶保證人（下稱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並做成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書，且經公證（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6號）。
  ㈣上訴人與楊崇豊於107年10月15日就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做成「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並就「解約協議書」為公證（107新北院民公琴字605號），但公證書載明「惟後附協議書相關之金錢交付，非於公證人面前為之，不在公證人體驗範圍內」等語。
  ㈤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經解除後，依民法第259條回復原狀規定，上訴人本應返還楊崇豊先前交付之履約保證金352萬5,000元予楊崇豊，且楊崇豊亦應返還系爭本票予上訴人，始為適洽。詎上訴人實際經營者曹琚祥一面央求楊崇豊莫對其提告刑事詐欺取財罪嫌，另一面卻託辭拒絕交付履約保證金352萬5,000元予楊崇豊，曹琚祥先向楊崇豊稱：你先簽名已收取履約保證金352萬5,000元，我再付款還你云云。曹琚祥見楊崇豊猶豫不決，便進而向楊崇豊稱：業主楊崇豊將這張履約保證之系爭本票移轉給被上訴人，依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伊為連帶保證人，系爭工程還是伊來承作，怕什麼？云云。楊崇豊見被上訴人願意受讓系爭本票，且系爭工程興建已有保障，始願再次相信上訴人會於107年10月16日依約歸還履約保證金352萬5,000元，故先於「還付工程款證明」上簽名。惟楊崇豊卻空等不到上訴人歸還履約保證金352萬5,000元。
  ㈥就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被上訴人已開立本票（號碼CH No 574894，金額352萬5,000元，下稱CH本票）交付楊崇豊作為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履約擔保，楊崇豊因未獲上訴人歸還352萬5,000元，故不得已僅能將系爭本票債權轉讓與被上訴人，且楊崇豊與被上訴人就此事於107年10月17日簽署「107樹建字第065號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票」書面，且載明上訴人並未將352萬5,000元匯給被上訴人等節。實則，自107年10月15日迄今，楊崇豊、被上訴人均未收受上訴人公司或曹琚祥交付352萬5,000元。
  ㈦豈料，上訴人雖再自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施作，然施作至108年2月6日即告停工，更於108年3月14日，遭訴外人陳文斌建築師發函舉發上訴人涉違法施作云云。時至108年10月9日，曹琚祥、被上訴人雖有簽立「工程交接單」，然根本未經楊崇豊同意，曹琚祥誆騙被上訴人交接後，旋即一走了之。陳文斌建築師於109年3月25日放棄建照執照設計及監造權。
  ㈧被上訴人係基於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自楊崇豊取得系爭本票債權，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迄未將履約保證金交還楊崇豊或被上訴人，足見系爭本票債權仍確實存在，且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並非出於惡意或重大過失，被上訴人當然仍得享有系爭本票上之權利（票據法第14條第1項反面解釋）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對原判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確認被上訴人所持有上訴人於107年8月14日所簽發、面額352萬5000元、未載到期日（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被上訴人則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自楊崇豊承攬系爭工程（即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楊崇豊交付上訴人352萬5,000元保證金，上訴人則交付楊崇豊系爭本票作為履約保證，嗣於107年10月15日解除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上訴人與楊崇豊雙方簽署「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楊崇豊於107年10月15日將系爭工程交由被上訴人承攬（即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曹琚祥擔任被上訴人之連帶保證人，嗣楊崇豊將系爭本票交付轉讓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執以為前揭強制執行程序；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於107年8月28日簽具「工程合約書」(即107年8月28日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再自被上訴人承攬關於系爭工程之施作，另被上訴人與曹琚祥於108年10月9日簽署工程交接單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45至346頁），且有公證書（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460號）、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107年8月10日工程備忘錄、系爭本票影本、本院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公證書（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6號）、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公證書（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5號）、工程交接單、公司登記資料、107年8月28日契約、「107樹建字第065號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票」書面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1至73頁、第79頁、第81頁、第103頁、第121頁、第123頁、第125頁、第127頁、第129頁、第149頁、第151至156頁、第157至162頁、第163頁、本院卷二第67至272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4225號判決可資參照。又按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不在此限。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票據法第13條、第14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按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13條前段規定之反面解釋，對票據執票人主張兩造間存有直接抗辯之事由，而提起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之訴者，因票據係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屬不要因行為，票據行為一經成立後，即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而完全不沾染原因關係之色彩，亦即票據原因應自票據行為中抽離，而不影響票據之效力（或稱無色性或抽象性）。此項票據之無因性，為促進票據之流通，應絕對予以維護，初不問其是否為票據直接前、後手間而有不同。故執票人於上開訴訟中，祇須就該票據作成之真實負證明之責，關於票據給付之原因，並不負證明之責任（參看本院48年台上字第101號、49年台上字第334號、50年台上字第1659號及64年台上字第1540號判例意旨）。於此情形，票據債務人仍應就其抗辯之原因事由，先負舉證責任，俾貫徹票據無因性之本質，以維票據之流通性。執票人在該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之訴訟類型，僅須依民事訴訟法第195條及第266條第3項之規定，負真實完全及具體化之陳述義務，尚不因此而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之效果（最高法院103年度台簡上字第19號判決參照）。
   ㈢上訴人主張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其已將352萬5,000元保證金歸還楊崇豊，系爭本票應歸還上訴人，系爭本票所擔保債權已不存在等節，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上訴人固提出「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公證書（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5號）、發票及物品清單、支付工程款證明、上訴人存摺資料附卷為證（見原審卷第121至125頁、本院卷一第49頁、第77頁、本院卷二第337至341頁）。惟證人楊崇豊於本院訊問時業已證稱：伊當時沒有收到352萬5,000元，這是謝秀琴法院公證處那裡寫的，這原來是上訴人來承包系爭工程，結果曹琚祥告訴伊上訴人建築營造承包資格不符，上訴人公司不能做，就找被上訴人來幫伊做；上訴人已經跟伊拿兩筆款項，第1筆是352萬5,000元的簽約金，第2筆是第1期工程款，有匯款紀錄，到謝秀琴法院公證處公證時，有說要解除契約，就是原來伊跟上訴人的承攬契約，解除就應該要返還款項，伊要求上訴人返還伊匯給他的兩筆錢，並指示上訴人把所有款項直接給被上訴人，因為後面變成的承攬關係是伊是業主，被上訴人是承攬人。後來上訴人、林秀蘭、曹琚祥說沒辦法還伊錢，再商量以被上訴人願意承包，實際上繼續施作是上訴人，所以後來才寫書面契約，「還付工程款證明」是被上訴人願意給伊一張履約保證本票，承認承包，會監督曹琚祥幫伊做完，伊才同意簽這張，實際上這筆錢沒有給伊，上訴人當時說沒有錢還伊，沒有辦法做還錢動作，伊把伊持有的系爭本票轉讓給被上訴人，以確保後面上訴人會把之前伊付的履約保證金給被上訴人，伊實際上給被上訴人的就是系爭本票，上面寫現金支付是曹琚祥要求的，但當時107年10月15日在法院公證處根本沒有拿出現金，伊也沒有給被上訴人公司現金，只有系爭本票；當初伊不簽「還付工程款證明」，曹琚祥要求伊要寫這個他才會安心，這是曹琚祥、林秀蘭堅持的，他說既然解約了這張一定要簽，其實沒有現金支付，根本沒有拿到錢；伊於107年10月15日並未自林秀蘭或曹瑞麟受領現金352萬5,000元；伊有簽署「107樹建字第065號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票」書面，記載的都是正確的，被上訴人開1張本票給伊，伊的確有收受CH No.574894號的本票，伊把上訴人開立的系爭本票轉給被上訴人，伊是業主，被上訴人是承攬人，上訴人是小包；上訴人提出的發票或物品清單伊都沒看過，曹琚祥曾經有要拿1張發票給伊，伊說你工程還沒有完成就要開發票給伊，伊沒有收過上訴人的任何發票；從在公證處簽完以後，後面接近9個月、10個月上訴人都沒有動工，上訴人只有基樁做好，其他都沒有動工，建築師說上訴人沒有依照時間工作，也沒有依照法規施作，糾正以後很久都不做，後來建築師很生氣就說不當監造人了；伊沒有見過工程交接單，108年10月9日伊有去現場，這天伊有去，但上訴人的負責人不讓伊參與，伊就走了；上訴人的實際經營者是曹瑞麟，實際接觸系爭工程的都是曹瑞麟，系爭工程到現在還沒完成，進度到使用執照而已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二第48至52頁、第285至287頁），其證述核與被上訴人前揭主張事實相符，亦有卷附「107樹建字第065號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票」書面所載（見原審卷第163頁）可資佐證，足見「還付工程款證明」、支付工程款證明均無法逕證明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有返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
   ⒉證人林秀蘭於本院訊問時證稱：伊那時是上訴人的掛名負責人，真正實際執行的是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曹瑞麟，伊掛名而已，做一些雜務，跑銀行或轉帳，老闆是曹瑞麟，曹瑞麟給我每月薪水2萬8,000元，建照執照是以伊的名字去申請的，什麼等級伊不知道，實際上伊都是聽曹瑞麟的；「還付工程款證明」是伊簽名蓋章，文件內容是曹瑞麟寫的，是曹瑞麟叫伊簽名、蓋章的，實際上文件上寫的事情伊不知道，曹瑞麟拿過來就叫伊簽名、蓋章，這個上面寫還付工程款，這個事情沒有經過伊的手，伊不知道有這個東西，去公證人的時候當時伊有在場，楊崇豊好像也有在場，曹瑞麟也有在，就是他帶我們去的，被上訴人有人員到，叫小俞，好像是俞榮銘，他們是說工作不順利要解約，要去公證解約，之後伊就不管了，伊都沒拿過現金352萬5,000元；伊沒有見過上訴人提出的物品清單，上訴人提出發票，是伊開的，因為上訴人法代曹瑞麟叫伊開的，因為伊是掛名負責人，伊其實不知道這個發票是什麼事情；系爭本票上的印章是伊的，但不是伊蓋的；伊沒有見過工程交接單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82至285頁）。足見證人林秀蘭或「還付工程款證明」均無法證明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有返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
   ⒊觀諸卷附公證書（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5號）載明：「惟後附協議書相關之金錢交付，非於公證人面前為之，不在公證人體驗範圍內」等語（見原審卷第121頁），是前揭公證書、「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均尚無法逕證明上訴人有因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而返還楊崇豊352萬5,000元。至上訴人所提發票（見本院卷一第49頁）為上訴人單方自行開立，遑論證人楊崇豊業已否認收受，該證據自亦無法逕證實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確有交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一事。至上訴人所提物品清單所載內容係交付上訴人發票1份（見本院卷一第49頁），然物品清單所載發票號碼亦與上訴人所提發票之發票號碼不同，自亦不足以證明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確有交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至上訴人所提存摺資料（見本院院二第337至341頁），僅由單純交易明細無從辨識與本案有關，存摺上手寫註記亦僅為上訴人單方所為，該證據尚不足以證明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確有交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一事。
   ⒋觀諸卷附「107樹建字第065號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票」書面（見原審卷第163頁），亦記載被上訴人因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開立CH No.574894號的本票給楊崇豊作為履約保證，楊崇豊則將系爭本票債權轉讓被上訴人等語甚明，參諸前揭事證，足見被上訴人主張其係因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而取得系爭本票，而業主楊崇豊則以系爭本票債權轉讓被上訴人代替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業主保證金或工程款之支付等情，應屬有據。本件依卷內事證，尚不能認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上訴人已返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堪認系爭本票之債權並未因上訴人之清償而消滅不存在。
   ㈣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就系爭本票並非直接前後手，業如前開所認。依票據法第13條前段，系爭本票之票據債務人即上訴人本不得對執票人即被上訴人主張原因關係之抗辯。再者，上訴人亦不能證明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出於惡意，是本件自亦不適用票據法第13條但書規定甚明。
   ㈤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係有惡意或有重大過失，或通謀虛偽意思取得系爭本票，自不得享有票據上的權利云云。惟上訴人尚不能證明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保證金352萬5,000元已返還楊崇豊一節，業如前述，是依卷內事證，自難認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係惡意或重大過失，或有所謂通謀虛偽意思取得系爭本票之情形，本件自不能認有票據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不得享有票據上權利之情形。至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係無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云云。惟被上訴人係因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而取得系爭本票，依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負有承攬人之法律責任，且業主楊崇豊係以系爭本票債權轉讓被上訴人代替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業主保證金或工程款之支付，況證人楊崇豊前揭證述系爭工程尚未完工在卷，是依卷內事證，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尚難認有何無償或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票據之情形，本件自不能認有票據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不得享有票據上權利之情形。
   ㈥至上訴人另稱被上訴人與曹琚祥（連帶保證人）共同承攬系爭工程，嗣於108年10月9日在李進成律師見證下，依業主楊崇豊要求改由許日益全權接手承攬施工交接，作成交接單，一切責任由被上訴人與許日益負責。該接手施工皆由被上訴人與許日益共同負責，概與曹琚祥無關云云，並提出有工程交接單附卷為證（見原審卷第129頁）。惟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基於票據之無因性，前揭工程交接單或107年8月28日契約俱不影響系爭本票債權甚明，上訴人該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請求確認被上訴人所持有系爭本票債權（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所示）不存在，洵非有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非有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古秋菊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余佳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78號
上  訴  人  禧瑞營造有限公司（原名林立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瑞麟  
訴訟代理人  李鳴翱律師
被上訴人    合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郁翎  
訴訟代理人  賴柏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
0年12月21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09年度板簡字第2710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上訴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
    上訴人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此種
    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持有上訴人於民國107年8月14日所簽發，票面金額
    新臺幣（下同）352萬5,000元，受款人為訴外人楊崇豊，未
    載到期日（號碼WG0000000，如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
    所示）之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聲請貴院裁定准予強
    制執行等事實，有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在卷為憑（
    見原審卷第81頁），是系爭本票既由被上訴人持有且已行使
    票據權利，而上訴人否認系爭本票上債權，顯然兩造就系爭
    本票債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上訴人在私
    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則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本票
    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二、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第二審繫屬中由俞進華變更為鄭郁翎
    ，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答辯狀、被上訴人公司登記資料
    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5至26頁、第33至38頁），核無不合，
    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
  ㈠被上訴人持有系爭本票聲請貴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在案。按
    票據法14條：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
    據上之權利。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不得享
    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然貴院未察，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1
    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其有害上訴人之權益。
  ㈡新北市○○區○○段000地號（俊安街70號）新建工程（新北市10
    7樹建字第065號建造執照，下稱系爭工程），業主即屋主是
    楊崇豊，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向楊崇豊承攬系爭工程（下
    稱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之契約
    書，並經公證人謝秀琴公證（107新北院民公琴字460號），
    楊崇豊接受上訴人交付之工程備忘錄言明附件：工程備忘錄
    、工程請款單、本票正本，並影印系爭本票，於107年8月15
    日收訖，有其簽名為證。嗣楊崇豊與上訴人於107年10月15
    日合意解除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
    之「解約協議書」亦於107年10月15日經公證人謝秀琴公證
    （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5號），上訴人與楊崇豊雙方均同
    意自簽約日起免除原合約所載之權利與義務，確認原合約自
    簽立本協議書起作廢，日後互無異議。上訴人因107年8月10
    日承攬契約所收之工程款亦於107年10月15日還付楊崇豊，
    有做成書面記載：「因解約，還返樹林區圳生段844地號工
    程款：計新台幣參佰伍拾貳萬伍仟元正（現金支付）」，且
    還款人上訴人、收款人業主楊崇豊均簽名蓋章，有「還付工
    程款證明」可證。
  ㈢嗣被上訴人與曹琚祥（連帶保證人）共同承攬系爭工程，於1
    08年10月9日在李進成律師見證下，依業主楊崇豊要求改由
    訴外人許日益全權接手承攬施工交接，作成交接單內載原曹
    琚祥依工程合約所做工項，溢付工程款，金額120萬元由許
    日益：依108年10月16日付現30萬元、108年11月10日50萬元
    、108年12月10日30萬元、109年1月10日10萬元。否則即達
    成違約，一切責任由被上訴人與許日益負責，有工程交接單
    可證。該接手施工皆由被上訴人與許日益共同負責，概與曹
    琚祥無關。
  ㈣然楊崇豊竟將系爭本票轉交被上訴人公司負責人俞進華，被
    上訴人更執以聲請強制執行。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係票據
    法第14條：有惡意或有重大過失，也是無對價取得票據，或
    通謀虛偽意思取得系爭本票，自不得享有票據上的權利。爰
    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等語。並聲明：確認被上
    訴人所持有上訴人於107年8月14日所簽發、面額352萬5000
    元、未載到期日之本票債權（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
    所示）不存在。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緣上訴人僅持有丙級建造執照，依建築法相關規定僅能承接
    丙級建案。然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違法承攬楊崇豊之系爭
    工程（即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
    之契約書並經公證，楊崇豊依約支付履約保證金352萬5,000
    元予上訴人，並要求上訴人簽發系爭本票以供履約保證。上
    訴人於107年8月14日簽發系爭本票，並於107年8月15日交付
    楊崇豊。
  ㈡嗣上訴人公司自覺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係違法承攬甲級建
    案，乃急尋被上訴人（持有甲級建造執照）接手處理系爭工
    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並於107年8月28日簽具「工程合約書
    」(下稱107年8月28日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再自被上訴人承
    攬關於系爭工程之施作。
  ㈢楊崇豊於107年10月15日同意將系爭工程交由被上訴人承攬，
    並由曹琚祥擔任承攬人即被上訴人之連帶保證人（下稱107
    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並做成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書
    ，且經公證（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6號）。
  ㈣上訴人與楊崇豊於107年10月15日就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做
    成「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並就「解約協議
    書」為公證（107新北院民公琴字605號），但公證書載明「
    惟後附協議書相關之金錢交付，非於公證人面前為之，不在
    公證人體驗範圍內」等語。
  ㈤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經解除後，依民法第259條回復原狀規
    定，上訴人本應返還楊崇豊先前交付之履約保證金352萬5,0
    00元予楊崇豊，且楊崇豊亦應返還系爭本票予上訴人，始為
    適洽。詎上訴人實際經營者曹琚祥一面央求楊崇豊莫對其提
    告刑事詐欺取財罪嫌，另一面卻託辭拒絕交付履約保證金35
    2萬5,000元予楊崇豊，曹琚祥先向楊崇豊稱：你先簽名已收
    取履約保證金352萬5,000元，我再付款還你云云。曹琚祥見
    楊崇豊猶豫不決，便進而向楊崇豊稱：業主楊崇豊將這張履
    約保證之系爭本票移轉給被上訴人，依107年10月15日承攬
    契約，伊為連帶保證人，系爭工程還是伊來承作，怕什麼？
    云云。楊崇豊見被上訴人願意受讓系爭本票，且系爭工程興
    建已有保障，始願再次相信上訴人會於107年10月16日依約
    歸還履約保證金352萬5,000元，故先於「還付工程款證明」
    上簽名。惟楊崇豊卻空等不到上訴人歸還履約保證金352萬5
    ,000元。
  ㈥就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被上訴人已開立本票（號碼CH N
    o 574894，金額352萬5,000元，下稱CH本票）交付楊崇豊作
    為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履約擔保，楊崇豊因未獲上訴人
    歸還352萬5,000元，故不得已僅能將系爭本票債權轉讓與被
    上訴人，且楊崇豊與被上訴人就此事於107年10月17日簽署
    「107樹建字第065號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票」書面，
    且載明上訴人並未將352萬5,000元匯給被上訴人等節。實則
    ，自107年10月15日迄今，楊崇豊、被上訴人均未收受上訴
    人公司或曹琚祥交付352萬5,000元。
  ㈦豈料，上訴人雖再自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施作，然施作至1
    08年2月6日即告停工，更於108年3月14日，遭訴外人陳文斌
    建築師發函舉發上訴人涉違法施作云云。時至108年10月9日
    ，曹琚祥、被上訴人雖有簽立「工程交接單」，然根本未經
    楊崇豊同意，曹琚祥誆騙被上訴人交接後，旋即一走了之。
    陳文斌建築師於109年3月25日放棄建照執照設計及監造權。
  ㈧被上訴人係基於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自楊崇豊取得系爭本
    票債權，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迄未將履約
    保證金交還楊崇豊或被上訴人，足見系爭本票債權仍確實存
    在，且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並非出於惡意或重大過失，被
    上訴人當然仍得享有系爭本票上之權利（票據法第14條第1
    項反面解釋）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對原判決聲明不服，
    提起上訴，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確認被上訴人所持有上
    訴人於107年8月14日所簽發、面額352萬5000元、未載到期
    日（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被上訴人則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自楊崇豊承攬系爭工程（即107年8月
     10日承攬契約），楊崇豊交付上訴人352萬5,000元保證金
     ，上訴人則交付楊崇豊系爭本票作為履約保證，嗣於107年
     10月15日解除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上訴人與楊崇豊雙
     方簽署「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楊崇豊於1
     07年10月15日將系爭工程交由被上訴人承攬（即107年10月
     15日承攬契約），曹琚祥擔任被上訴人之連帶保證人，嗣
     楊崇豊將系爭本票交付轉讓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執以為
     前揭強制執行程序；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於107年8月28日簽
     具「工程合約書」(即107年8月28日契約)，約定由上訴人
     再自被上訴人承攬關於系爭工程之施作，另被上訴人與曹
     琚祥於108年10月9日簽署工程交接單等節，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二第345至346頁），且有公證書（107新北院
     民公琴字第460號）、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107年8月10
     日工程備忘錄、系爭本票影本、本院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
     號裁定、公證書（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6號）、107年10
     月15日承攬契約、「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
     、公證書（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5號）、工程交接單、
     公司登記資料、107年8月28日契約、「107樹建字第065號
     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票」書面附卷可稽（見原審卷
     第71至73頁、第79頁、第81頁、第103頁、第121頁、第123
     頁、第125頁、第127頁、第129頁、第149頁、第151至156
     頁、第157至162頁、第163頁、本院卷二第67至272頁），
     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
     ，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
     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4225號判決可資參照。又
     按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
     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
     不在此限。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
     據上之權利。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不得
     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票據法第13條、第14條第1項、第
     2項規定甚明。按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13條前段規定之反
     面解釋，對票據執票人主張兩造間存有直接抗辯之事由，
     而提起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之訴者，因票據係文義證券及
     無因證券，屬不要因行為，票據行為一經成立後，即與其
     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而完全不沾染原因關係之色彩
     ，亦即票據原因應自票據行為中抽離，而不影響票據之效
     力（或稱無色性或抽象性）。此項票據之無因性，為促進
     票據之流通，應絕對予以維護，初不問其是否為票據直接
     前、後手間而有不同。故執票人於上開訴訟中，祇須就該
     票據作成之真實負證明之責，關於票據給付之原因，並不
     負證明之責任（參看本院48年台上字第101號、49年台上字
     第334號、50年台上字第1659號及64年台上字第1540號判例
     意旨）。於此情形，票據債務人仍應就其抗辯之原因事由
     ，先負舉證責任，俾貫徹票據無因性之本質，以維票據之
     流通性。執票人在該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之訴訟類型，僅
     須依民事訴訟法第195條及第266條第3項之規定，負真實完
     全及具體化之陳述義務，尚不因此而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
     證責任轉換之效果（最高法院103年度台簡上字第19號判決
     參照）。
   ㈢上訴人主張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其已將352萬5
     ,000元保證金歸還楊崇豊，系爭本票應歸還上訴人，系爭
     本票所擔保債權已不存在等節，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
   ⒈上訴人固提出「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公證
     書（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5號）、發票及物品清單、支
     付工程款證明、上訴人存摺資料附卷為證（見原審卷第121
     至125頁、本院卷一第49頁、第77頁、本院卷二第337至341
     頁）。惟證人楊崇豊於本院訊問時業已證稱：伊當時沒有
     收到352萬5,000元，這是謝秀琴法院公證處那裡寫的，這
     原來是上訴人來承包系爭工程，結果曹琚祥告訴伊上訴人
     建築營造承包資格不符，上訴人公司不能做，就找被上訴
     人來幫伊做；上訴人已經跟伊拿兩筆款項，第1筆是352萬5
     ,000元的簽約金，第2筆是第1期工程款，有匯款紀錄，到
     謝秀琴法院公證處公證時，有說要解除契約，就是原來伊
     跟上訴人的承攬契約，解除就應該要返還款項，伊要求上
     訴人返還伊匯給他的兩筆錢，並指示上訴人把所有款項直
     接給被上訴人，因為後面變成的承攬關係是伊是業主，被
     上訴人是承攬人。後來上訴人、林秀蘭、曹琚祥說沒辦法
     還伊錢，再商量以被上訴人願意承包，實際上繼續施作是
     上訴人，所以後來才寫書面契約，「還付工程款證明」是
     被上訴人願意給伊一張履約保證本票，承認承包，會監督
     曹琚祥幫伊做完，伊才同意簽這張，實際上這筆錢沒有給
     伊，上訴人當時說沒有錢還伊，沒有辦法做還錢動作，伊
     把伊持有的系爭本票轉讓給被上訴人，以確保後面上訴人
     會把之前伊付的履約保證金給被上訴人，伊實際上給被上
     訴人的就是系爭本票，上面寫現金支付是曹琚祥要求的，
     但當時107年10月15日在法院公證處根本沒有拿出現金，伊
     也沒有給被上訴人公司現金，只有系爭本票；當初伊不簽
     「還付工程款證明」，曹琚祥要求伊要寫這個他才會安心
     ，這是曹琚祥、林秀蘭堅持的，他說既然解約了這張一定
     要簽，其實沒有現金支付，根本沒有拿到錢；伊於107年10
     月15日並未自林秀蘭或曹瑞麟受領現金352萬5,000元；伊
     有簽署「107樹建字第065號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票
     」書面，記載的都是正確的，被上訴人開1張本票給伊，伊
     的確有收受CH No.574894號的本票，伊把上訴人開立的系
     爭本票轉給被上訴人，伊是業主，被上訴人是承攬人，上
     訴人是小包；上訴人提出的發票或物品清單伊都沒看過，
     曹琚祥曾經有要拿1張發票給伊，伊說你工程還沒有完成就
     要開發票給伊，伊沒有收過上訴人的任何發票；從在公證
     處簽完以後，後面接近9個月、10個月上訴人都沒有動工，
     上訴人只有基樁做好，其他都沒有動工，建築師說上訴人
     沒有依照時間工作，也沒有依照法規施作，糾正以後很久
     都不做，後來建築師很生氣就說不當監造人了；伊沒有見
     過工程交接單，108年10月9日伊有去現場，這天伊有去，
     但上訴人的負責人不讓伊參與，伊就走了；上訴人的實際
     經營者是曹瑞麟，實際接觸系爭工程的都是曹瑞麟，系爭
     工程到現在還沒完成，進度到使用執照而已等語在卷（見
     本院卷二第48至52頁、第285至287頁），其證述核與被上
     訴人前揭主張事實相符，亦有卷附「107樹建字第065號廠
     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票」書面所載（見原審卷第163頁
     ）可資佐證，足見「還付工程款證明」、支付工程款證明
     均無法逕證明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有返
     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
   ⒉證人林秀蘭於本院訊問時證稱：伊那時是上訴人的掛名負責
     人，真正實際執行的是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曹瑞麟，伊掛名
     而已，做一些雜務，跑銀行或轉帳，老闆是曹瑞麟，曹瑞
     麟給我每月薪水2萬8,000元，建照執照是以伊的名字去申
     請的，什麼等級伊不知道，實際上伊都是聽曹瑞麟的；「
     還付工程款證明」是伊簽名蓋章，文件內容是曹瑞麟寫的
     ，是曹瑞麟叫伊簽名、蓋章的，實際上文件上寫的事情伊
     不知道，曹瑞麟拿過來就叫伊簽名、蓋章，這個上面寫還
     付工程款，這個事情沒有經過伊的手，伊不知道有這個東
     西，去公證人的時候當時伊有在場，楊崇豊好像也有在場
     ，曹瑞麟也有在，就是他帶我們去的，被上訴人有人員到
     ，叫小俞，好像是俞榮銘，他們是說工作不順利要解約，
     要去公證解約，之後伊就不管了，伊都沒拿過現金352萬5,
     000元；伊沒有見過上訴人提出的物品清單，上訴人提出發
     票，是伊開的，因為上訴人法代曹瑞麟叫伊開的，因為伊
     是掛名負責人，伊其實不知道這個發票是什麼事情；系爭
     本票上的印章是伊的，但不是伊蓋的；伊沒有見過工程交
     接單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82至285頁）。足見證人林秀蘭
     或「還付工程款證明」均無法證明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
     承攬契約解除後有返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
   ⒊觀諸卷附公證書（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5號）載明：「惟
     後附協議書相關之金錢交付，非於公證人面前為之，不在
     公證人體驗範圍內」等語（見原審卷第121頁），是前揭公
     證書、「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均尚無法逕
     證明上訴人有因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而返還楊崇豊3
     52萬5,000元。至上訴人所提發票（見本院卷一第49頁）為
     上訴人單方自行開立，遑論證人楊崇豊業已否認收受，該
     證據自亦無法逕證實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
     後確有交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一事。至上訴人所
     提物品清單所載內容係交付上訴人發票1份（見本院卷一第
     49頁），然物品清單所載發票號碼亦與上訴人所提發票之
     發票號碼不同，自亦不足以證明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承
     攬契約解除後確有交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至上
     訴人所提存摺資料（見本院院二第337至341頁），僅由單
     純交易明細無從辨識與本案有關，存摺上手寫註記亦僅為
     上訴人單方所為，該證據尚不足以證明於107年8月10日承
     攬契約解除後確有交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一事。
   ⒋觀諸卷附「107樹建字第065號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票
     」書面（見原審卷第163頁），亦記載被上訴人因107年10
     月15日承攬契約開立CH No.574894號的本票給楊崇豊作為
     履約保證，楊崇豊則將系爭本票債權轉讓被上訴人等語甚
     明，參諸前揭事證，足見被上訴人主張其係因107年10月15
     日承攬契約而取得系爭本票，而業主楊崇豊則以系爭本票
     債權轉讓被上訴人代替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業主保證金
     或工程款之支付等情，應屬有據。本件依卷內事證，尚不
     能認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上訴人已返還楊崇豊
     保證金352萬5,000元，堪認系爭本票之債權並未因上訴人
     之清償而消滅不存在。
   ㈣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就系爭本票並非直接前後手，業如前
     開所認。依票據法第13條前段，系爭本票之票據債務人即
     上訴人本不得對執票人即被上訴人主張原因關係之抗辯。
     再者，上訴人亦不能證明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出於惡意
     ，是本件自亦不適用票據法第13條但書規定甚明。
   ㈤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係有惡意或有重大過失
     ，或通謀虛偽意思取得系爭本票，自不得享有票據上的權
     利云云。惟上訴人尚不能證明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
     後保證金352萬5,000元已返還楊崇豊一節，業如前述，是
     依卷內事證，自難認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係惡意或重大
     過失，或有所謂通謀虛偽意思取得系爭本票之情形，本件
     自不能認有票據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不得享有票據上權利之
     情形。至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係無對價取
     得系爭本票云云。惟被上訴人係因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
     而取得系爭本票，依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負有承攬人之
     法律責任，且業主楊崇豊係以系爭本票債權轉讓被上訴人
     代替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業主保證金或工程款之支付，
     況證人楊崇豊前揭證述系爭工程尚未完工在卷，是依卷內
     事證，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尚難認有何無償或以不相當
     對價取得票據之情形，本件自不能認有票據法第14條第2項
     規定不得享有票據上權利之情形。
   ㈥至上訴人另稱被上訴人與曹琚祥（連帶保證人）共同承攬系
     爭工程，嗣於108年10月9日在李進成律師見證下，依業主
     楊崇豊要求改由許日益全權接手承攬施工交接，作成交接
     單，一切責任由被上訴人與許日益負責。該接手施工皆由
     被上訴人與許日益共同負責，概與曹琚祥無關云云，並提
     出有工程交接單附卷為證（見原審卷第129頁）。惟依前揭
     最高法院裁判意旨，基於票據之無因性，前揭工程交接單
     或107年8月28日契約俱不影響系爭本票債權甚明，上訴人
     該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請求
    確認被上訴人所持有系爭本票債權（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
    號裁定所示）不存在，洵非有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非有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
    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63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古秋菊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余佳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78號
上  訴  人  禧瑞營造有限公司（原名林立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瑞麟  
訴訟代理人  李鳴翱律師
被上訴人    合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郁翎  
訴訟代理人  賴柏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0年12月21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09年度板簡字第27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上訴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上訴人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持有上訴人於民國107年8月14日所簽發，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352萬5,000元，受款人為訴外人楊崇豊，未載到期日（號碼WG0000000，如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所示）之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聲請貴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等事實，有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在卷為憑（見原審卷第81頁），是系爭本票既由被上訴人持有且已行使票據權利，而上訴人否認系爭本票上債權，顯然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則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二、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第二審繫屬中由俞進華變更為鄭郁翎，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答辯狀、被上訴人公司登記資料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5至26頁、第33至38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
  ㈠被上訴人持有系爭本票聲請貴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在案。按票據法14條：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然貴院未察，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其有害上訴人之權益。
  ㈡新北市○○區○○段000地號（俊安街70號）新建工程（新北市107樹建字第065號建造執照，下稱系爭工程），業主即屋主是楊崇豊，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向楊崇豊承攬系爭工程（下稱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之契約書，並經公證人謝秀琴公證（107新北院民公琴字460號），楊崇豊接受上訴人交付之工程備忘錄言明附件：工程備忘錄、工程請款單、本票正本，並影印系爭本票，於107年8月15日收訖，有其簽名為證。嗣楊崇豊與上訴人於107年10月15日合意解除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之「解約協議書」亦於107年10月15日經公證人謝秀琴公證（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5號），上訴人與楊崇豊雙方均同意自簽約日起免除原合約所載之權利與義務，確認原合約自簽立本協議書起作廢，日後互無異議。上訴人因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所收之工程款亦於107年10月15日還付楊崇豊，有做成書面記載：「因解約，還返樹林區圳生段844地號工程款：計新台幣參佰伍拾貳萬伍仟元正（現金支付）」，且還款人上訴人、收款人業主楊崇豊均簽名蓋章，有「還付工程款證明」可證。
  ㈢嗣被上訴人與曹琚祥（連帶保證人）共同承攬系爭工程，於108年10月9日在李進成律師見證下，依業主楊崇豊要求改由訴外人許日益全權接手承攬施工交接，作成交接單內載原曹琚祥依工程合約所做工項，溢付工程款，金額120萬元由許日益：依108年10月16日付現30萬元、108年11月10日50萬元、108年12月10日30萬元、109年1月10日10萬元。否則即達成違約，一切責任由被上訴人與許日益負責，有工程交接單可證。該接手施工皆由被上訴人與許日益共同負責，概與曹琚祥無關。
  ㈣然楊崇豊竟將系爭本票轉交被上訴人公司負責人俞進華，被上訴人更執以聲請強制執行。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係票據法第14條：有惡意或有重大過失，也是無對價取得票據，或通謀虛偽意思取得系爭本票，自不得享有票據上的權利。爰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等語。並聲明：確認被上訴人所持有上訴人於107年8月14日所簽發、面額352萬5000元、未載到期日之本票債權（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所示）不存在。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緣上訴人僅持有丙級建造執照，依建築法相關規定僅能承接丙級建案。然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違法承攬楊崇豊之系爭工程（即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之契約書並經公證，楊崇豊依約支付履約保證金352萬5,000元予上訴人，並要求上訴人簽發系爭本票以供履約保證。上訴人於107年8月14日簽發系爭本票，並於107年8月15日交付楊崇豊。
  ㈡嗣上訴人公司自覺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係違法承攬甲級建案，乃急尋被上訴人（持有甲級建造執照）接手處理系爭工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並於107年8月28日簽具「工程合約書」(下稱107年8月28日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再自被上訴人承攬關於系爭工程之施作。
  ㈢楊崇豊於107年10月15日同意將系爭工程交由被上訴人承攬，並由曹琚祥擔任承攬人即被上訴人之連帶保證人（下稱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並做成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書，且經公證（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6號）。
  ㈣上訴人與楊崇豊於107年10月15日就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做成「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並就「解約協議書」為公證（107新北院民公琴字605號），但公證書載明「惟後附協議書相關之金錢交付，非於公證人面前為之，不在公證人體驗範圍內」等語。
  ㈤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經解除後，依民法第259條回復原狀規定，上訴人本應返還楊崇豊先前交付之履約保證金352萬5,000元予楊崇豊，且楊崇豊亦應返還系爭本票予上訴人，始為適洽。詎上訴人實際經營者曹琚祥一面央求楊崇豊莫對其提告刑事詐欺取財罪嫌，另一面卻託辭拒絕交付履約保證金352萬5,000元予楊崇豊，曹琚祥先向楊崇豊稱：你先簽名已收取履約保證金352萬5,000元，我再付款還你云云。曹琚祥見楊崇豊猶豫不決，便進而向楊崇豊稱：業主楊崇豊將這張履約保證之系爭本票移轉給被上訴人，依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伊為連帶保證人，系爭工程還是伊來承作，怕什麼？云云。楊崇豊見被上訴人願意受讓系爭本票，且系爭工程興建已有保障，始願再次相信上訴人會於107年10月16日依約歸還履約保證金352萬5,000元，故先於「還付工程款證明」上簽名。惟楊崇豊卻空等不到上訴人歸還履約保證金352萬5,000元。
  ㈥就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被上訴人已開立本票（號碼CH No 574894，金額352萬5,000元，下稱CH本票）交付楊崇豊作為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履約擔保，楊崇豊因未獲上訴人歸還352萬5,000元，故不得已僅能將系爭本票債權轉讓與被上訴人，且楊崇豊與被上訴人就此事於107年10月17日簽署「107樹建字第065號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票」書面，且載明上訴人並未將352萬5,000元匯給被上訴人等節。實則，自107年10月15日迄今，楊崇豊、被上訴人均未收受上訴人公司或曹琚祥交付352萬5,000元。
  ㈦豈料，上訴人雖再自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施作，然施作至108年2月6日即告停工，更於108年3月14日，遭訴外人陳文斌建築師發函舉發上訴人涉違法施作云云。時至108年10月9日，曹琚祥、被上訴人雖有簽立「工程交接單」，然根本未經楊崇豊同意，曹琚祥誆騙被上訴人交接後，旋即一走了之。陳文斌建築師於109年3月25日放棄建照執照設計及監造權。
  ㈧被上訴人係基於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自楊崇豊取得系爭本票債權，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迄未將履約保證金交還楊崇豊或被上訴人，足見系爭本票債權仍確實存在，且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並非出於惡意或重大過失，被上訴人當然仍得享有系爭本票上之權利（票據法第14條第1項反面解釋）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對原判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確認被上訴人所持有上訴人於107年8月14日所簽發、面額352萬5000元、未載到期日（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被上訴人則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自楊崇豊承攬系爭工程（即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楊崇豊交付上訴人352萬5,000元保證金，上訴人則交付楊崇豊系爭本票作為履約保證，嗣於107年10月15日解除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上訴人與楊崇豊雙方簽署「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楊崇豊於107年10月15日將系爭工程交由被上訴人承攬（即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曹琚祥擔任被上訴人之連帶保證人，嗣楊崇豊將系爭本票交付轉讓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執以為前揭強制執行程序；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於107年8月28日簽具「工程合約書」(即107年8月28日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再自被上訴人承攬關於系爭工程之施作，另被上訴人與曹琚祥於108年10月9日簽署工程交接單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45至346頁），且有公證書（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460號）、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107年8月10日工程備忘錄、系爭本票影本、本院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公證書（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6號）、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公證書（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5號）、工程交接單、公司登記資料、107年8月28日契約、「107樹建字第065號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票」書面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1至73頁、第79頁、第81頁、第103頁、第121頁、第123頁、第125頁、第127頁、第129頁、第149頁、第151至156頁、第157至162頁、第163頁、本院卷二第67至272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4225號判決可資參照。又按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不在此限。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票據法第13條、第14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按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13條前段規定之反面解釋，對票據執票人主張兩造間存有直接抗辯之事由，而提起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之訴者，因票據係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屬不要因行為，票據行為一經成立後，即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而完全不沾染原因關係之色彩，亦即票據原因應自票據行為中抽離，而不影響票據之效力（或稱無色性或抽象性）。此項票據之無因性，為促進票據之流通，應絕對予以維護，初不問其是否為票據直接前、後手間而有不同。故執票人於上開訴訟中，祇須就該票據作成之真實負證明之責，關於票據給付之原因，並不負證明之責任（參看本院48年台上字第101號、49年台上字第334號、50年台上字第1659號及64年台上字第1540號判例意旨）。於此情形，票據債務人仍應就其抗辯之原因事由，先負舉證責任，俾貫徹票據無因性之本質，以維票據之流通性。執票人在該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之訴訟類型，僅須依民事訴訟法第195條及第266條第3項之規定，負真實完全及具體化之陳述義務，尚不因此而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之效果（最高法院103年度台簡上字第19號判決參照）。
   ㈢上訴人主張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其已將352萬5,000元保證金歸還楊崇豊，系爭本票應歸還上訴人，系爭本票所擔保債權已不存在等節，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上訴人固提出「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公證書（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5號）、發票及物品清單、支付工程款證明、上訴人存摺資料附卷為證（見原審卷第121至125頁、本院卷一第49頁、第77頁、本院卷二第337至341頁）。惟證人楊崇豊於本院訊問時業已證稱：伊當時沒有收到352萬5,000元，這是謝秀琴法院公證處那裡寫的，這原來是上訴人來承包系爭工程，結果曹琚祥告訴伊上訴人建築營造承包資格不符，上訴人公司不能做，就找被上訴人來幫伊做；上訴人已經跟伊拿兩筆款項，第1筆是352萬5,000元的簽約金，第2筆是第1期工程款，有匯款紀錄，到謝秀琴法院公證處公證時，有說要解除契約，就是原來伊跟上訴人的承攬契約，解除就應該要返還款項，伊要求上訴人返還伊匯給他的兩筆錢，並指示上訴人把所有款項直接給被上訴人，因為後面變成的承攬關係是伊是業主，被上訴人是承攬人。後來上訴人、林秀蘭、曹琚祥說沒辦法還伊錢，再商量以被上訴人願意承包，實際上繼續施作是上訴人，所以後來才寫書面契約，「還付工程款證明」是被上訴人願意給伊一張履約保證本票，承認承包，會監督曹琚祥幫伊做完，伊才同意簽這張，實際上這筆錢沒有給伊，上訴人當時說沒有錢還伊，沒有辦法做還錢動作，伊把伊持有的系爭本票轉讓給被上訴人，以確保後面上訴人會把之前伊付的履約保證金給被上訴人，伊實際上給被上訴人的就是系爭本票，上面寫現金支付是曹琚祥要求的，但當時107年10月15日在法院公證處根本沒有拿出現金，伊也沒有給被上訴人公司現金，只有系爭本票；當初伊不簽「還付工程款證明」，曹琚祥要求伊要寫這個他才會安心，這是曹琚祥、林秀蘭堅持的，他說既然解約了這張一定要簽，其實沒有現金支付，根本沒有拿到錢；伊於107年10月15日並未自林秀蘭或曹瑞麟受領現金352萬5,000元；伊有簽署「107樹建字第065號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票」書面，記載的都是正確的，被上訴人開1張本票給伊，伊的確有收受CH No.574894號的本票，伊把上訴人開立的系爭本票轉給被上訴人，伊是業主，被上訴人是承攬人，上訴人是小包；上訴人提出的發票或物品清單伊都沒看過，曹琚祥曾經有要拿1張發票給伊，伊說你工程還沒有完成就要開發票給伊，伊沒有收過上訴人的任何發票；從在公證處簽完以後，後面接近9個月、10個月上訴人都沒有動工，上訴人只有基樁做好，其他都沒有動工，建築師說上訴人沒有依照時間工作，也沒有依照法規施作，糾正以後很久都不做，後來建築師很生氣就說不當監造人了；伊沒有見過工程交接單，108年10月9日伊有去現場，這天伊有去，但上訴人的負責人不讓伊參與，伊就走了；上訴人的實際經營者是曹瑞麟，實際接觸系爭工程的都是曹瑞麟，系爭工程到現在還沒完成，進度到使用執照而已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二第48至52頁、第285至287頁），其證述核與被上訴人前揭主張事實相符，亦有卷附「107樹建字第065號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票」書面所載（見原審卷第163頁）可資佐證，足見「還付工程款證明」、支付工程款證明均無法逕證明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有返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
   ⒉證人林秀蘭於本院訊問時證稱：伊那時是上訴人的掛名負責人，真正實際執行的是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曹瑞麟，伊掛名而已，做一些雜務，跑銀行或轉帳，老闆是曹瑞麟，曹瑞麟給我每月薪水2萬8,000元，建照執照是以伊的名字去申請的，什麼等級伊不知道，實際上伊都是聽曹瑞麟的；「還付工程款證明」是伊簽名蓋章，文件內容是曹瑞麟寫的，是曹瑞麟叫伊簽名、蓋章的，實際上文件上寫的事情伊不知道，曹瑞麟拿過來就叫伊簽名、蓋章，這個上面寫還付工程款，這個事情沒有經過伊的手，伊不知道有這個東西，去公證人的時候當時伊有在場，楊崇豊好像也有在場，曹瑞麟也有在，就是他帶我們去的，被上訴人有人員到，叫小俞，好像是俞榮銘，他們是說工作不順利要解約，要去公證解約，之後伊就不管了，伊都沒拿過現金352萬5,000元；伊沒有見過上訴人提出的物品清單，上訴人提出發票，是伊開的，因為上訴人法代曹瑞麟叫伊開的，因為伊是掛名負責人，伊其實不知道這個發票是什麼事情；系爭本票上的印章是伊的，但不是伊蓋的；伊沒有見過工程交接單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82至285頁）。足見證人林秀蘭或「還付工程款證明」均無法證明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有返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
   ⒊觀諸卷附公證書（107新北院民公琴字第605號）載明：「惟後附協議書相關之金錢交付，非於公證人面前為之，不在公證人體驗範圍內」等語（見原審卷第121頁），是前揭公證書、「解約協議書」、「還付工程款證明」均尚無法逕證明上訴人有因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而返還楊崇豊352萬5,000元。至上訴人所提發票（見本院卷一第49頁）為上訴人單方自行開立，遑論證人楊崇豊業已否認收受，該證據自亦無法逕證實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確有交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一事。至上訴人所提物品清單所載內容係交付上訴人發票1份（見本院卷一第49頁），然物品清單所載發票號碼亦與上訴人所提發票之發票號碼不同，自亦不足以證明上訴人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確有交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至上訴人所提存摺資料（見本院院二第337至341頁），僅由單純交易明細無從辨識與本案有關，存摺上手寫註記亦僅為上訴人單方所為，該證據尚不足以證明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確有交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一事。
   ⒋觀諸卷附「107樹建字第065號廠房新建工程履約保證之本票」書面（見原審卷第163頁），亦記載被上訴人因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開立CH No.574894號的本票給楊崇豊作為履約保證，楊崇豊則將系爭本票債權轉讓被上訴人等語甚明，參諸前揭事證，足見被上訴人主張其係因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而取得系爭本票，而業主楊崇豊則以系爭本票債權轉讓被上訴人代替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業主保證金或工程款之支付等情，應屬有據。本件依卷內事證，尚不能認於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上訴人已返還楊崇豊保證金352萬5,000元，堪認系爭本票之債權並未因上訴人之清償而消滅不存在。
   ㈣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就系爭本票並非直接前後手，業如前開所認。依票據法第13條前段，系爭本票之票據債務人即上訴人本不得對執票人即被上訴人主張原因關係之抗辯。再者，上訴人亦不能證明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出於惡意，是本件自亦不適用票據法第13條但書規定甚明。
   ㈤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係有惡意或有重大過失，或通謀虛偽意思取得系爭本票，自不得享有票據上的權利云云。惟上訴人尚不能證明107年8月10日承攬契約解除後保證金352萬5,000元已返還楊崇豊一節，業如前述，是依卷內事證，自難認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係惡意或重大過失，或有所謂通謀虛偽意思取得系爭本票之情形，本件自不能認有票據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不得享有票據上權利之情形。至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係無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云云。惟被上訴人係因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而取得系爭本票，依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負有承攬人之法律責任，且業主楊崇豊係以系爭本票債權轉讓被上訴人代替107年10月15日承攬契約業主保證金或工程款之支付，況證人楊崇豊前揭證述系爭工程尚未完工在卷，是依卷內事證，被上訴人取得系爭本票尚難認有何無償或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票據之情形，本件自不能認有票據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不得享有票據上權利之情形。
   ㈥至上訴人另稱被上訴人與曹琚祥（連帶保證人）共同承攬系爭工程，嗣於108年10月9日在李進成律師見證下，依業主楊崇豊要求改由許日益全權接手承攬施工交接，作成交接單，一切責任由被上訴人與許日益負責。該接手施工皆由被上訴人與許日益共同負責，概與曹琚祥無關云云，並提出有工程交接單附卷為證（見原審卷第129頁）。惟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基於票據之無因性，前揭工程交接單或107年8月28日契約俱不影響系爭本票債權甚明，上訴人該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請求確認被上訴人所持有系爭本票債權（109年度司票字第6145號裁定所示）不存在，洵非有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非有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古秋菊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余佳蓉



